
芒市勐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在市政府领导、社区参与、卫生主管部门指导下，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全科医师为骨干，合理使用社区资源的适宜技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为重点，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满足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的，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为一体的，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不断的基层卫生服务。负责收集社区卫生信息，针对社区主要健康问题实施健康咨询，健康教育以及社区卫生诊断，负责辖区计划免疫管理和免疫接种工作，按照法定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做好疫情登记报告工作，开展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的社区防治，了解社区妇女的健康状况，开展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服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中心设有城北和城南两个中心，城北中心位于芒市勇罕街2号，面积约600平方米；城南中心位于芒市白象街94-1，面积约1700平方米，下设3个卫生服务站（团结、建国、三棵树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心目前没有设置住院部，主要职能是开展门诊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设置的诊疗科目有：全科医疗科、公共卫生科、预防保健科、计划免疫科、儿保妇保科、中医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等，共设有门诊输液观察床10张。

（三）重点工作概述

1、加强社区站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打造集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卫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

2、加强中医药服务工作进展，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中医特色科室。

3、开设孕产妇保健室，填补了社区多年无产前检查室的空白，为社区孕产妇健康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开展提供技术支持。

4、开设城南、城北两个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中心，为辖区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开展提供有利的平台。

5、完善和巩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6、继续探索开展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7、规范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疾病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等工作，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19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37人，其中：事业编制37人。在职实有47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 47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 22人，其中： 离休 0人，退休22人(2017年转入社保)。

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

三、2019年部门预算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19年部门财务总收入530.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530.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530.7万元，其中:本年收入530.7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530.7万元（本级财力530.7万元，专项收入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成本补偿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预算总支出530.7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53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30.7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功能科目分组，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65万、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09.05万元。

（二）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经济科目分组，主要是工资福利支出509.05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1.6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30.7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五、省对下转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无。

（二）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卫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48个，采购预算资金202.98万元。

七、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无。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公开信息。

      按照财政部明确的“三公”经费统计口径、范围和内容，2019年本单位“三公”经费公共预算总数为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万元；公务接待费用为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 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 0万元。
九、其他公开信息(无）。
